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扬武镇人民政府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扬武镇离退休人员党支部书记、委员补贴及党建工作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省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全省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云办发〔2009〕4号）、市委组织部《关于深化全市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提升行动的通知》（玉组通〔2017〕20号）和市委组织部《关于在全市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中创建“五有五好”示范党支部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玉组通〔2017〕31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离退休干部工作，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抓 好“三项建设”，落实“两项待遇”及做好2026年离退休党员教 育管理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扬武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离退休人员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离退休人员发挥作用的平台和渠道。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离退休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党支部的工作任务也日益繁重。为了更好地保障离退休人员党支部的正常运转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了保障离退休人员党支部的正常运转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推动离退休人员党支部的建设和发展，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离退休人员党支部书记、委员补贴及党建工作经费总体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保障党支部正常运转：为离退休人员党支部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确保党支部的正常运转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2．加强党员教育管理：通过安排学习资料、组织培训等活动，加强对离退休人员党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服务，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组织纪律性。
3．推动党支部建设：支持离退休人员党支部开展各项组织建设工作，包括党员发展、组织生活、党费收缴等，推动党支部的建设和发展。
4．发挥党支部作用：鼓励离退休人员党支部在社区中发挥作用，开展志愿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等，发挥党支部的积极作用。
加强经费管理：建立健全经费管理制度，加强对经费的核算和监督，确保经费使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五、项目实施内容
加强离退休干部活动阵地和学习阵地规范化建设，离退休干部党员的学习培训等经费的具体安排如下：扬武镇离退休干部工作经费和补助总计14,240.00元，全镇2个离退休人员党支部，主要用于离退休党支部班子成员补助、活动开展、办公用品等支出。通过组织党员参加理论学习班、党史学习班等培训活动，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增强党员的党性觉悟和忠诚度。通过组织党员参与志愿者活动、社区服务、慰问困难党员等社会服务项目，增强党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展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资金支出安排：一是用于扬武镇离退休人员党支部购买志愿红马甲和帽子，1套50.00元，所需51套，小计金额2,550.00元。二是6,240.00元用于补贴离退休人员党支部支部书记及委员。离退休人员党支部支部书记2人，每月补助100.00元；委员4人，每人每月补助80.00元。三是金色时光报刊征订5份，72.00元1份，小计360.00元。四是扬武镇离退休人员党支部开展重阳节游园活动1次，用于购买大米，1袋60.00元，所需10袋，小计金额600.00元；购买食用油，1瓶50.00元，所需10瓶，小计金额500.00元；购买酱油，1瓶20.00元，所需20瓶，小计金额400.00元，购买食用盐，1箱90.00元；购买纸巾，1提30.00元，所需10提，小计金额300.00元。扬武镇离退休人员党支部开展重阳节游园活动共计所需金额1,890.00元。五是扬武镇离退休人员党支部办公费500.00元，主要用于购买党徽，1个2元，所需100个，小计金额200.00元；购买笔记本，1本5.00元，所需60本，小计金额300.00元。六是扬武社区离退休人员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6次，1次活动预计15人，30.00元/人的餐标，1次所需450.00元，小计金额2,7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要依托企业、社区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统一建设区域性、综合性、枢纽型党群活动服务中心；要坚持以用为本，发挥好党群活动服务中心辐射作用，做好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服务党组织和党员，努力把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办成学习教育中心、办事服务中心、展示交流中心、健康文化中心、联络联谊中心。支持具备条件的“两新”组织党组织，按照“便捷服务、便利活动、便于议事”的原则，以及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有电教设备、有制度的“六有”标准，建成1个规范化活动场所。对大量分散的小微企业、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可依托村、社区等活动场所开展党组织活动。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推动党建工作不断推进，加强扬武镇离退休干部的政治思想建设，确保离退休干部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不断提升广大离退休干部的获得感、幸福感。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扬武镇人民政府
2025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为妥善解决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问题，1980年，民政部、财政部印发《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暂行规定》（民发〔1980〕5号），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补助制度，明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以后，遗属生活困难的，死者所在单位可以根据“困难大的多补助，困难小的少补助，不困难的不补助”的原则，给予定期或临时补助。补助对象是指依靠死者生前供养的父母和配偶、子女和弟妹等直系亲属和其他亲属。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扬武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项目是为了保障遗属的基本生活需求，特别是对那些失去亲人且生活困难的遗属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此项目旨在帮助遗属渡过难关，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并体现社会对遗属的关爱和尊重。
五、项目实施内容
制定详细的补助政策：根据地区和部门实际情况，制定符合需求的补助政策。包括确定补助对象、条件、标准、发放方式等。
设立专门的申请机构：设立专人负责的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申请，负责接收、审核和审批申请者的申请，提供一站式服务。
建立补助档案：为每位享受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遗属建立档案，记录基本信息、家庭情况、收入状况、补助金额等，便于跟踪和管理。
定期调查和审核：定期对享受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遗属进行调查和审核，确保其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情况符合补助条件。
加强宣传和推广：通过多种渠道宣传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政策，包括宣传栏、社交媒体、公共活动等，提高政策的知名度和透明度。
资金管理和使用方案：制定资金管理和使用方案，确保补助资金的来源合法、使用合理、管理严格。同时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和审计，防止滥用和不当使用。
调整和改进机制：根据遗属反馈和社会发展情况，定期评估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政策的执行效果，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县级定额年初安排，通过测算，2026年我部门机关事业单位死亡职工遗属生活困难补助29,076.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县级财政规定，2026年3、6、9、12月末，通过“一卡通”代发平台，代发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共计29,076.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职工权益：保障因工死亡职工的家属的基本生活权益。包括提供经济援助，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如生活费、子女教育费等。同时，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社会关怀，帮助他们度过失去亲人的困难时期。
落实社会保障：机关事业单位作为雇主，有责任为职工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因此，该项目的主体责任是落实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责任，确保职工因公死亡后留下的家属得到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促进公平正义：通过提供补助项目，减轻因工死亡职工家属的经济负担，实现对他们的公平待遇。这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公平和谐发展。
[bookmark: _GoBack]维护社会稳定：通过为因工死亡职工家属提供生活困难补助，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有助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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